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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每支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艺科技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队伍拨付不超过 2 万元工作经费，每支大学生志愿者“童心港

湾·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班”活动队伍拨付不超过 1万元工作经费。 

（二） 其他国家级贫困县（附件 2）。相关院校根据实际自

愿选择地点、自主申报、开展活动。 

五、活动内容 

（一）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文艺科技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具体要求见附件 3）。组织大中专院校艺术团、文艺院校学

生骨干赴深度贫困地区，在中心村或乡镇开展文艺演出，丰富贫

困地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发贫困群众自主脱贫内生动力。引

导大中专学生展演的同时，感受基层一线脱贫攻坚成就，深入挖

掘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组织相关涉农院校志愿服务团队下乡开展 “三农”政策宣讲、

种养殖技术辅导、农业技术普及等活动，并与当地进行产学研对

接。 

（二） 大学生志愿者“童心港湾·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班”

活动（具体要求见附件 4）。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利用暑假在深度

贫困地区开办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班，围绕学业辅导、亲情陪伴、

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赠、安全教育等内容搭建关爱农村

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合作平台，守护困难青少

年健康成长。 

六、项目组织和执行 

（一）团队申报（6月 21日前） 

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均可组建团队，并填写《团队立项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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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附件 5）。参加团队一般不少于 10人（含指导老师 1名），

每所大中专院校可组建多支团队，由校团委审核、推荐后报省级

团委学校部统筹。省级团委学校部进行初核后，将相关申报材料

汇总报至报名邮箱。6月下旬，团中央青年部反馈确认名单。 

（二）活动组织实施（7月至 8月底） 

省级团委学校部负责统筹实施，指导各高校团委做好组织、

培训、管理工作，并及时跟踪督导，指导县级团委做好配合。县

级团委配合协调相关部门为志愿团队提供工作便利，协助明确实

施地点、时间、主要对象、实施内容，做好项目落地的发动通知、

人员组织、过程管理、安全保障等工作。 

（三）总结阶段（9月初至 10月中旬） 

各团队要形成书面总结，充分反映活动经过、工作成效以及

当地干部群众评价，并请扶贫工作队（或团县委）提供鉴定意见。

各省级团委学校部要积极传播青年扶贫的正能量，了解掌握活动

中涌现的先进个人和生动案例，及时汇总团队工作总结以及相关

信息（文字、照片、视频等）报送团中央青年发展部。 

 

联系单位：全国学校共青团研究中心 

联  系  人： 唐  敬 

联系电话： 010—62333385 

电子邮箱：xxgqtyjzx@126.com 

 

附件：1. 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县名单 

2. 其他国家级贫困县名单 






